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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高管转投竞争对手
老东家获赔

案件速读

2020 年 5 月，宋某入职 A 混动

公司，工作岗位为应用层软件开发

工程师。2021年10月，A混动公司

与宋某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一份，约

定竞业限制期限为两年，竞业限制

范围为电机及其控制器相关开发

的公司。2022年5月，宋某从A公

司离职。离职时，A公司的主要生

产经营业务为商用车混合动力系

统的开发。

后宋某入职B新能源动力公司，

该公司主要业务为乘用车新能源动

力系统的开发。在此期间，A公司向

宋某发放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

的竞业限制补偿金5万余元。

A公司认为宋某入职B公司违

反了竞业限制义务，故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宋某立即履行竞业限制

义务，从在职的 B 公司离职，返还

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支付竞业限制

违约金等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与宋

某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竞业

限制的范围为电机及其控制器相

关开发的公司，但A公司在宋某离

职前实际生产经营的产品和业务

为混动驱动系统及结构件，主要客

户对象是商用车企业。综合相关

证据，可认定B公司的产品与业务

主要面向的是乘用车客户，A公司

的产品主要面向商用车混动系

统。从需求者角度来看，商用车混

动系统与乘用车新能源动力系统

间的替代程度不高，两者的客户群

明显不同，两者竞争关系较弱，因

此A公司与B公司尚不存在竞争关

系，故宋某入职B公司未违反竞业

限制义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竞业限制约定对于企业维护

自身商业秘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但企业与职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通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两者地

位往往并不对等，企业为维护自身

权益往往将竞业限制范围约定得

较为宽泛，存在损害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可能。

因此，在强调约定的同时，应

对竞业限制进行必要的限制。竞

业限制的范围、地域，应当以能够

与用人单位形成实际竞争关系为

限。该案中，虽宋某新入职的B公

司业务范围属于 A 公司与宋某签

订的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竞业限

制范围，但超出了A公司在宋某离

职时其所实际生产经营的业务范

围，B公司与A公司经营业务间不

存在竞争关系，应认定宋某未违反

竞业限制义务。

据《扬子晚报》

员工另设竞业公司单干
是否构成违反竞业限制

新公司和原公司没竞争
跳槽员工不用赔

钟某在 A 公司任职期间签订了竞业限制协

议，但很快钟某就自己设立了竞业公司，且持续经

营。虽然不是入职其他公司，但钟某的这种行为

也构成了违约。

2022年9月，钟某入职A公司从事招商工作。入职

当天，A 公司与钟某签订《劳动合同》《竞业限制协议》

《保密协议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22年9月2日至

2025年9月1日，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两年内钟某不得与

A公司形成竞争关系，如钟某违反此规定，须支付违约

金。2022年11月，钟某注册成立B公司，并担任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同月，钟某以个人原因为由向任职的A公

司提出离职申请，并于当日获批离职。后A公司发现，

钟某注册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的经

营范围存在重叠。对此，A 公司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2023年5月，仲裁委作出裁决：钟某应向A公司支

付违约金。钟某不服该仲裁裁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

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

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本案中，钟某与A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书》，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

有效。钟某作为A公司的招商部门总监，负责公司招商

工作，知悉公司的商业信息及业务运作模式，属于负有

保密义务的劳动者。但钟某未解除劳动合同，私自设立

竞业公司B公司，且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公司订立的竞

业限制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叠。法院遂依法判决钟某应

向A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

·法官说法·

竞业限制制度是保护商业秘密、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可以与适格劳动者签订竞业限

制协议，但仅限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不可泛化签订。劳动者也应遵守

诚实信用原则，依照协议约定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从而

保障市场主体间的合法公平竞争，维持市场经济良性循

环。本案中，钟某在与Ａ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前，已

违反竞业限制的约定，属违约在先，应按约向公司支付

违约金。

据龙岩中院微信公众号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

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

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

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

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四条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

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

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

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

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

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

二年。

文某原为安徽某光电公司高

管。2019 年 9 月 5 日，文某申请辞

职时，双方签订一份《遵守〈保密协

议〉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承诺书》，约

定双方自 2019 年 9 月 12 日起解除

劳动关系，文某承诺离开公司后两

年内不得到与公司生产或者经营

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

关系的其他单位工作等。安徽某

光电公司同意竞业限制期限内每

月向文某支付经济补偿。如文某

违反承诺，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以

及由此产生的费用；文某离职后两

年内，每三个月提供一份就业情况

证明给安徽某光电公司。

文某离职后按期向安徽某光电

公司提供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在家

待业证明”，公司按时支付其补偿

金。后来，公司发现文某违反竞业

限制义务，遂委托某商务咨询公司

进行调查，发现文某在 2020 年 11

月连续6天每天8时左右驾车到位

于江西省南昌市的江西某光电公

司，下班时间则驾车离开该公司。

安徽某光电公司认为，文某违

反了竞业限制义务，向芜湖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该委员会裁决文某向安徽某光电

公司支付赔偿金 21.7 万余元以及

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32568元。文

某不服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令原告文某无需向被告安徽

某光电公司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的违约金及向被告返还已支付

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判令解除原、

被告所签订的《保密协议书》《遵守

〈保密协议〉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承

诺书书》。

·法官说法·

文某每天准点于上下班时间驾

车自由出入江西某光电公司，对此不

能作出合理解释，且江西某光电公司

与安徽某光电公司经营范围相近。

文某违背诚信原则，每隔三个月仍向

安徽某光电公司提供“在家待业证

明”，根据双方约定，安徽某光电公司

有理由认为文某违反了竞业限制义

务。庭审中，文某称其系为他人前往

江西某光电公司进行业务对接，因没

有证据佐证，且无明确的“服务对

象”。即便是为“服务对象”与江西某

光电公司进行业务对接，也违背“不

得从事同类业务”之约定。综上，足

以认定原告文某违反了竞业限制义

务。法院遂判决原告文某支付被告

安徽某光电公司违约金并返还竞业

限制补偿金，合计25.9万余元。

宣判后，双方均服判。

据《人民法院报》

案件速读

公司高管离职时签订了

保密协议和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承诺书，并于竞业限制期内

向原公司按时提供“在家待业

证明”，但被人发现其上下班

时间准时出入老东家同业竞

争对手公司，老东家遂要求其

承担违约责任。近日，安徽省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这起劳动争议案，判

决原告文某支付被告安徽某

光电公司违约金并返还竞业

限制补偿金。

案件速读

软件开发工程师宋某入

职后与公司签订了竞业限制

协议，离职后，原公司向其发

放了竞业限制补偿金。但宋

某再次入职另一家公司后，原

公司要求其从新公司离职并

返还补偿金，还要支付违约

金。然而，法院这次却没有支

持原公司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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